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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筹划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洪都航空”）

拟将部分零部件制造业务及资产与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洪都集团”）相关防务产品业务及资产进行置换。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经初步估算，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目前，公司已与洪都集团就本次交易签署意向协议。本次签署的《资产置换

意向协议》仅为交易双方对本次资产置换事项所达成的初步意向，旨在表达双方的

合作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具体置换方案及相关交易条款以交易双方正式签署的

协议为准。 

● 本次资产置换事项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公司尚需对目标资产进行尽职调查，

且需要履行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本次交易具体金额及最终能否完成均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筹划资产置换概述  

2018年11月14日，公司与洪都集团签署了《资产置换意向性协议》，公司拟将

部分零部件制造业务及资产与洪都集团相关防务产品业务及资产进行置换，置入资

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由一方向另一方以现金补足。 

本次资产置换涉及的具体资产范围尚需双方进一步确定，预计本次交易不会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洪都集团与本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关联方，因此，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因拟置换资产的审计和评估报告尚未完成，本次资产置换的交易价格尚未确定，

具体置换价格将根据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评估价值为基

础确定。公司将尽快组织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法律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尽职

调查，完成相关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后，签署正式协议，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概况 

公司名称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新溪桥 

注册资本 90,472 万元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洪蛟 

成立时间 1989 年 12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航空飞行器、智能装备、摩托车及发动机、教练机、无人机、航空零部件及

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从事许可证所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4 月 27 日）；国内贸易、国际贸易；试验、设计、生

产、加工、维修、安装、装卸、运输、服务、工程设计、施工、装饰；氧气、

氮气的生产（仅限分支机构持许可证经营）；场地租赁、动产租赁；工刀量

具、模夹具、型架设备、工装设计、木模（各类木制品）、模线样板设计与

加工承揽；机械加工、量刃具、磨料磨具、五金工具、通用零部件、仪器仪

表、汽车配件；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与洪都集团关联关系结构图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置出的资产为部分零部件制造业务及资产，拟置入的资产为洪都集

团相关防务产品业务及资产。目前具体置换资产范围尚未最终确定。 



四、资产置换意向性协议主要内容 

甲  方：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条 本次资产置换意向方案 

1.1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部分零部件制造业务及资产与乙方持有的相关防务产品

业务及资产进行置换，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由一方向另一方以现金补足。  

1.2 双方同意，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

案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 

1.3 本次资产置换的具体方案及其他相关安排将以双方最终签署的正式交易协

议约定为准。 

第二条 后续工作安排 

2.1 双方应尽快安排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对置入资产及

置出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且应积极配合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2.2 双方应在审计、评估和尽职调查等工作完成后尽快协商确定本次资产置换

的具体交易方案、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2.3 本次资产置换需取得有权部门批准并经双方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后方

可实施。 

2.4 双方应相互配合、积极推进本次资产置换相关工作；就本次资产置换过程

中涉及的重大事项，双方应本着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协商处理。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置换不涉及发行股份，不影响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资产置换将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丰富产品线，增加收入来源，增强

持续盈利能力，提升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力。 

本次置换完成后预计将增加上市公司与洪都集团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六、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双方签署的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双方的合作意愿及初步商洽的

结果，具体的交易方案及相关交易条款以协议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同时需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2010年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曾做出承诺“从未考虑过将

所属防务资产注入本公司，未来也不会考虑将防务资产注入本公司”；本次资产置

换涉及防务产品业务资产置入，需要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解除前述承诺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5日 


